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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国宪政的演变和特点

刘一平①

摘 要: 泰国宪政始于 1932 年 6 月革命，至今已有 80 年。其宪政发展史先后经历了君主

立宪政体确立时期、军人独裁统治时期、泰王对宪政影响力增强时期和宪政建设新时期四个阶

段。宪政制度在长期缓慢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国王、宗教、民族、军队、政党、文化等多种

因素的交互制约影响，使得泰国的宪政制度颇具泰式特色: 国王在宪政制度中具有至高地位;

实行责任内阁制，权力制约薄弱，行政易于集权; 政党力量弱小，党派林立，党派纷争激烈，

大选结果往往形成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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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宪政，于泰国而言，是 “一字之差，

万千之别”。自 1932 年 6 月革命后，泰国之有宪

法已 70 余年，然而宪政之路却崎岖坎坷。立宪

法易，行宪政难，这是泰国宪政建设的真实写

照。在过去的 80 年里，泰国经历了 20 余次政

变，颁布了 18 部宪法，政局长期混乱，宪政制

度极不稳定。本文拟从泰国的宪政的演变着手对

泰国的宪政制度的特点进行研究。

一、泰国宪政的演变

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废除奴隶制和各式各样

的封建依附关系，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制

度、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立法和司

法制度，① 这些改革为泰国宪政制度的发展奠定

了政治基础。
泰国的宪政制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 一) 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奠定泰国宪政基

础时期 ( 1932 ～ 1938 年)

1932 年，民党发动六月革命夺取政权，宣

布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颁布了

泰国的第一部宪法，标志着泰国的宪政开始。在

泰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国家最高主权属于人

民，国王保留的权力只有赦免权和法律提案权，

不再实际负责行政，国王属于虚位国家元首。国

家的权力转移到国会、内阁和法院，国会行使立

法权，内阁对国会负责行使行政权，法院代表国

王行使司法权，这一宪政体系的形成，使泰国有

了宪政实施的开端，泰国开始走上了的现代宪政

之路。

( 二) 军人独裁统治时期 ( 1938 ～ 1973 年)

尽管泰国的宪政建设早在君主立宪制政体确

立后就已开始，但由于推翻君主专制之政变由军

人主导，新兴军人集团力量日益增大，开始了军

人集团统治。在这一时期，泰国宪法常有，宪政

秩序却无，有宪政之名，而无宪政之实。军人独

裁政府在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后，第一件大事就是

立宪，但他们所关注的是本人或集团在宪政中的

位置及其职权范围和管理机构的随心所欲性，最

终用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理与正当性，却罔顾人

民权利的保障，更谈不上规范和监督统治者的违

宪行为。这些近似于 “钦定”的宪法大多徒具

宪政的外衣，而根本无法体现宪政的本质。如沙

立·他纳叻时期通过的 1959 年宪法第 17 条规定

总理拥有一切命令权，使总理获得了凌驾于法律

之上的绝对权力，而 1968 年、1972 年宪法都确

认了这一条，为军人独裁专政铺平了道路。

( 三) 军人力量削弱，泰王对宪政影响力增

强时期 ( 1973 ～ 1992 年)

随着泰国经济的腾飞，中产阶级日渐崛起，

民众对军事独裁统治已经忍无可忍，1973 年 10

月的青年学生抗议活动是泰国政治自由化与民主

化的开端，军人统治结束。② 从 70 年代到 90 年

代，泰国王的影响力一直都在上升。泰国国王逐

渐成为左右泰国宪政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甚至是政变成败的关键。③军方势力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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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走下坡路。此后 10 多年间，泰国政局并未稳

定，“文官政府—军事政变—危机修宪”这样的

恶性循环成为泰国宪政秩序的主线，政坛党派林

立，纷争不断，政府更迭频繁。1976 年 ～ 1991
年又先后颁布了 5 部宪法。

( 四) 宪政建设新时期 ( 1992 年至今)

1992 年泰国爆发 “黑色五月”事件，军人

势力彻底退出泰国政坛。1997 年颁布的宪法是

泰国的第 16 部宪法。宪法草案由专门委员会拟

定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几经修改才最后定

稿，可以说基本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泰国社

会各界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要求，被认为是泰王

国有史以来最为民主和自由的一部宪法，是泰国

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预示着泰国步入宪政的新

阶段。2001 年，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大选中

全面胜出，并通过先后吞并自由正义党和新希望

党而成为泰国自 70 年代以来第一个获得众议院

多数席位的政党，组建了自 90 年代以来最为稳

固的政府，从而在形式上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混乱

政局。但是 2006 年 9 月，泰国军队发动了反对

他信的军事政变，废止 1997 年泰王国宪法，泰

国宪政制度的前景重新变得扑朔迷离，2006 年

10 月颁布实施临时宪法，泰国现行宪法是 2007
年泰王国宪法，这是泰国的第 18 部宪法。

二、影响泰国宪政的因素

纵观泰国宪政的演变发展史，从 1932 年的

“六月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肇始，泰国的宪政

制度在八十年的缓慢发展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 长期的殖民统治客观上把西方国家的一

些宪政体制移植到泰国; 一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

国家的历史和家长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国王

在宪政制度中具有超然地位; 佛教作为国教和世

俗政治势力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成为泰国宪政

历程中不可小觑的影响力量; 军队动辄发动军事

政变夺取政权、干预政治，是其宪政进程中强大

的阻碍力量之一; 政党力量弱小，小党林立，纷

争不断，往往形成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 其权力

崇拜意识、父权主义传统和宪法工具主义等宪政文

化也深刻影响着泰国的宪政制度。多元因素制约影

响的结果使得泰国的宪政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

三、泰国宪政的特点

( 一) 国王在宪政制度中具有至高地位，政

体呈现强君主弱立宪的特点

泰国有着悠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历史，国

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 14 世纪中期阿育陀

耶王朝实行政教合一后，更是视国王为神的化

身。国王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执掌者，而且是

人民精神的领袖，泰王的旨意升华为神佛旨意，

人民必须服从。1932 年实行君主立宪制后，国

王作为君主立宪政体的象征被保留下来，国王的

地位和权力被载入历来的各部宪法，用法律的形

式作了明确规定。泰国国王是泰国国家机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属于泰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范畴。①

1997 年泰国宪法规定，国王是泰国民主政体的

国家元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宗教的最高守

护者; 国王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指责或控

告国王。国王集宗教、军事、立法、人事、宣

战、缔约、宣布紧急状态等大权于一身。国王作

为国家元首通过国会、内阁和最高法院行使国家

权力。② 泰国国王的优越与至高地位不仅仅只有

根本法上的保障，有着 “黄袍佛国”之称的泰

国，全国 95% 以上的人口信仰佛教，并由宪法

确立佛教为国教，国王作为佛教最高领袖，使其

对国家生活的影响力更大。即使是在军人干政时

期，军人政权也受到国王的制约，军人可以通过

“尊崇泰王，推翻腐败政府”的宣誓，塑造出政

变的正当性。③ 国王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他

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使得国王在泰国宪政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泰国的任何政治势力与

之无法抗衡的。
( 二) 实行责任内阁制，权力制约薄弱，行

政易于集权

泰国自 1932 年实行君主立宪制后设立了国

民议会，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国会的主要职

能是立法、审议政府施政方针、国家预算和对政

府工作进行监督。政府总理来自下议员，由下议

院选举获多数票的政党推举，由国会主席兼下议

院议长提名，经下议院表决并获半数以上票数通

过，由国会主席呈国王任命。总理在解散议会前

需得到内阁批准并报国王审批。内阁是政府的核

心，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

向国会负责。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总理是内

阁首脑，居实际行政首长的地位，具有巨大的权

力。在泰国宪政制度设计中缺乏有效的立法、司

法对于行政的监督，内阁越来越掌握实权，国会

可以说已成为内阁的“附庸”或 “奴隶”，在现

代政党制下使立法权和行政权混合，致使行政权

最终大权独揽。表面上看，泰国国会是最高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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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国家机关，实际上内阁才具有真正的最高权

力。虽然泰国在 1997 年宪法为加强对行政权的

监督，特别设立了独立于政府和国会的专门监察

机构，包括选举委员会、国家人权委员会、宪法

法庭、国家反贪委员会、国家审计署等; 也增强

民众对国家管理的民主监督权: 比如规定政府在

做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时，应当召开听证

会，听取民众的意见，而民众也有相应的知情权

等。但是当这些民主监督措施被相继付诸实施之

后，其实际的效果遭到舆论的广泛置疑，争论最

多的就是参议院的独立性和监察机构的独立性问

题。
( 三) 政党力量弱小，党派林立，往往形成

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

自 1928 年泰国建立第一个政党———民党以

来，泰国的政党政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难曲折

的发展道路。泰国政党长期受到军人独裁政府的

压制尤其是党禁政策的钳制，发展一直举步维

艰，惟有民主党硕果仅存，成为目前泰国历史最

长的老牌政党。泰国注册政党非常多，由于党派

太多，每次大选，各政党都十分活跃，大选的结

果又往往形成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1997 年宪法

的颁布是泰国政党政治和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界

碑，在这部宪法的规定和支持下，泰国的政党体

制和政治体制都更加民主化和稳定化。1998 年

成立的泰爱泰党第一次形成泰国政坛一党独大的

局面。但是 2006 年军队政变推翻了泰爱泰党政

府，2007 年泰国宪法法庭就泰爱泰党、发展国

家党和泰国国土党大选舞弊案作出最终裁决，宣

布解散上述三党，取缔政党案使泰国政党和宪政

发展再陷曲折之中。泰国的政党要想在宪政制度

的完善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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